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

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公告

根据《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，为确保固定资产处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我局计划通过竞价方式对一批待报废固定资产进行公开处理，现诚邀具有再生资源回收相关资质的企业参与竞价。

一、处置内容

主要为电子设备、办公设备及执法船等，共计265件，详见附件1。

二、竞价时间及要求

1.公告时间：2025年12月3日起至12月10日止。

2.踏勘时间地点：现场查看实物请提前联系，上门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到12月10日（工作日）早上8点30分至12点，下午2点至5点30分，地点为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梁子岛广场大道1号。

3.参与竞价的单位须现场查看后，在2025年12月10日下午5点30分前，将第四条所要求的资料送达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梁子岛广场大道1号梁子湖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，逾期视为无效。

4.竞价单位对全部报废资产整体打包报价，不接受对部分报废资产选择性报价。成交单位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竞买款项存入指定的财政专户（转出账户名称须与提供的资料一致），并在10个工作日内将竞买物品搬走，搬运费用、清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竞价单位自理。

三、资格要求

1.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
2.具有合格有效的《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》；

3.具有合格有效的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》；

4.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四、报名需递交的资料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授权委托书（非法人直接经办提供）；

4.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非法人直接经办提供）；

5.报价表（详见附件2）；

6.承诺书（详见附件3）；

7.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复印件；

8.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
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后密封，封面注明“报废资产竞价文件-竞价单位名称”，封口处盖公章，内容无涂改，否则报价无效。

五、确定成交单位

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完成后勤服务中心、纪检监察、财务科、法治监督科联合组成的开标小组组建工作，明确各成员职责及开标评审流程。成交单位确定后，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对成交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成交单位名称、报价金额、公示期限及异议受理方式。公示无异议的，于公示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，向成交单位出具《成交确认书》并电话通知；公示期间若收到异议，由纪检监察牵头核查，核查结果为异议成立的，重新组织竞价工作。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夏女士

联系电话：0711-2473017

七、附件

附件1：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待报废资产明细表

附件2：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报价表

附件3：承诺书

湖北省梁子湖管理局

2025年12月3日

